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

关联方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四川

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机集团”或“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全资子公

司与关联方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暨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自贡中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友机电”）拟在

四川省自贡工业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泵”）部分厂房屋顶上投资建

设直流侧装机容量为 7.2MWp、交流侧装机容量为 5.85MW 的光伏发电站和装机

容量为 1.5MW/3MWh 的储能电站，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2000 万元，并与工

业泵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光伏项目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的消纳方式，所发电量以折扣电价形式由工业泵优先消纳，剩余

部分上网。中友机电通过上述方式获取收益。 

（二）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

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吴友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中友机电与工业泵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吴友华、实际控制人吴友华、曾玉仙合计持有工业泵

100%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相关规定，

工业泵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省自贡工业泵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0077583174X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明建 

住所：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金川路 66 号 

成立日期：2005-06-29 

注册资本：36362.1055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泵、阀、滤油设备、铸铁件、通用零部件；制作销售

广播塔、电视塔、通讯塔及塔基施工；泵测试服务；物业管理；本企业生产的机

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以上范围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

进出口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吴友华持有工业泵 99.175%股权，曾玉仙持有工业泵 0.825%股

权。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工业泵总资产 262,249.46

万元，净资产 163,929.03 万元；2024 年 1-6 月，工业泵营业收入 59,284.70 万元，

净利润 3,847.27 万元。 

经查询，工业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定价公允，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方 

甲方：四川省自贡工业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自贡中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并网模式：本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即乙方使用甲方

建筑物屋顶投资建设运营光伏发电站及配套工程（以下简称“电站”），将电站

所发的电力优先供应甲方，剩余电力返送上公共电网，由乙方单独与当地供电公

司结算。 

3、项目合作期限：本项目合作期限包括项目建设期和节能效益分享期。其

中，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4 个月，节能效益分享期为 25 年。节能效益分享期内，

甲方各时段电价按基准电价的 90%计算，根据工业泵实际使用电量据实计算应

缴电费，并按月向乙方支付。每月末最后一天，甲乙双方共同抄录甲方当月用电

量之电量记录。用电量确认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上

述发票的 7 个工作日内，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将应付电费款项支付到乙方指定的

银行账户。 



 

 

4、场地使用期限：项目场址租赁期限为 20 年，若租赁期限届满但项目运行

服务期尚未届满，则项目场址租赁期限自动延长至项目运行服务期限届满之日，

且相关租赁条件、电价折扣不变。甲方建筑屋顶使用权的出租，以分享本项目电

价优惠的方式体现，不再另行收取项目场址租赁费，甲方确保乙方在项目场址租

赁期内享有无瑕疵的租赁权（而非赠或无偿使用）。 

5、投资与收益：本项目的全部投资由乙方负责, 双方以节能效益分享型方式

分配本项目节能效益，甲方通过购买电站绿色电力的折扣电价分享本项目的节能

效益，乙方通过收取甲方支付的电费分享本项目的节能效益。甲方享有本项目涉

及碳排放指标相关的所有权益；乙方享有包括但不仅限于电站建设的政策性补贴、

奖励、扶持资金等相关权益。 

6、违约责任：双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若出现违约情况，将按照合同约定

的条款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损失。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同业竞争等其他事

项。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光伏发电技术快速发展，开发大规模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是实现能源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实践。本

次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关联方的闲置屋顶及空地等资源，在完成能效提升及节能

降碳目标的同时，发挥中友机电节能环保的技术和资金经验等优势，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次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协商、公平的市场化原则进行，交易电

价结算符合市场行情，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本

次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工业泵发生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吴友华先生已回避表决。本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

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经认真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正常经营发展所需，遵循了公

平、公开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监事会已发表了同意意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为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正常行为，关联交

易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未违反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交易事项无异议。 

  



 

 

 


